[bookmark: _GoBack]HNPR-2026-13004





湘环发〔2026〕15号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处理审核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生态环境局：
经研究，现将《湖南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审核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6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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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处理审核工作方案

为促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妥善回收处理，规范和指导我省废弃电器电子回收处理情况审核工作，根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551号）、《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4〕119号）、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情况审核工作指南（试行）>的通知》（环办固体函〔2025〕45号）等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审核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在湖南省行政区域内对申请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专项资金的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情况的审核确认工作。
二、审核原则、方式和内容
（一）审核原则
公开、公平、公正、廉洁、高效
（二）审核方式
1.审核工作以随机抽查审核为主，即随机抽取一定时段（一般以季度为单位，如1月1日至3月31日）内的若干天数（以下简称审核日）进行审核。审核率（审核率=抽取的若干天数/一定时段内的实际拆解处理天数×100%）原则上不低于10%，且覆盖审核时段内实际拆解处理的各种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种类按照废电视机-1、废电视机-2、废冰箱、废洗衣机-1、废洗衣机-2、废空调、废电脑划分。
经随机抽查审核存在问题的（如数据异常、不符合逻辑的，视频监控系统、信息系统故障的），继续抽查未经审核的内容，将审核率提高至20%；仍存在问题的，可将审核率提高至100%。
2.市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初审行政区域内处理企业规范回收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审核率不低于10%）；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市级生态环境部门上报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情况进行审核，分别对初审已抽查、初审未抽查的审核内容随机抽取一天进行审核，且须覆盖处理企业实际拆解处理的各种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3.省市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工作按季度集中开展，对审核时段内处理企业各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规范回收处理数量进行核算，扣除不属于专项资金支持范围（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内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是指整机，不包括零部件或散件）和不符合规范拆解处理要求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数量，按季度形成《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情况审核报告》。
（三）审核内容
1.资料审核：按照《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情况审核工作指南（试行）》中“审核工作内容及方法要求”，对处理企业提供的审核时段内的有关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规范回收处理种类和数量的佐证材料进行审核，重点关注：不属于专项资金支持范围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量和回收来源，生产管理规范性、台账与资金往来规范性和逻辑性、信息系统及视频监控系统运行情况并进行数据对比，关键拆解产物是否及时处理、关键拆解产物未及时处理完毕的解决方案，以及物料核算、视频查看拆解过程规范性等。
2.现场核查：核实处理企业所有数据上传国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信息处理系统情况，重点核查CRT玻璃、线路板等拆解产物（尤其是危险废物）委托处理情况，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等。
存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情况审核工作指南（试行）》附件2中应予以扣减情形的，不予计入专项资金支持范围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数量。
三、审核工作流程及时限
（一）处理企业
每个季度结束次月7日前向省市级生态环境部门提交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处理审核申请报告、上报上一季度拆解处理的种类和数量、各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自查扣减台账、拆解产物（尤其危险废物）管理情况等。纸质材料须由处理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处理企业逾期未按要求提交材料的，或无故不配合的，导致审核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视为放弃申请。
处理企业自查和申报要点见附件1。
（二）市级生态环境部门
市级生态环境部门依规对行政区域内处理企业的规范回收拆解处理情况进行初审，并编写市级《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情况审核报告》（辖区内一个企业一个报告，格式和内容见附件2），于每季度结束次月15日前以正式文件形式将审核情况上报省级生态环境部门。
每年第四季度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审核情况可并入年度审核报告中。
（三）省级生态环境部门
对处理企业提交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处理审核申请报告和市级生态环境部门报送的审核报告进行审核，审核确认行政区域内处理企业规范回收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公示5个工作日后，于每季度结束次月底前以正式文件形式将审核情况上报生态环境部。
四、保障措施
市县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管理责任，切实做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审核工作。要强化处理企业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督促处理企业完善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如发现环境违法线索，依法依规依程序查处。省市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工作可自行组织，也可以采取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专业审核机构承担审核工作，经费由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按程序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申请。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开展处理企业的年度综合评估工作，加强评估结果应用，促进处理行业整体水平提升。
本工作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1.处理企业申请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专项资金要点

2.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情况审核报告（参考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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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处理企业申请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
专项资金要点

一、资料汇总
（一）基本生产情况汇编
处理企业应当建立基本生产情况及经营制度资料汇编，以便审核工作参考：
1.基本生产能力情况，如每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主要拆解处理工艺、设备拆解处理能力、生产班次安排、主要设备能耗等情况。
2.基本管理制度情况，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接收质量控制标准、拆解处理质量控制标准、库房管理、拆解处理作业管理、拆解产物销售、作业人员工资核算、专项资金业务有关的财务票据管理、资金拨付管理制度等。
3.拆解产物（包括最终废弃物）的基本情况，如拆解产物种类、产生工序、安全处理注意事项、处理方式和情况（如委托处理去向、深加工情况）等。
4.台账管理制度，如各环节生产台账设置、主要流转及管制制度等。
5.视频监控点位设置清单。
6.处理、贮存场地及主要设备布置图等现场审核所需的说明性材料。
（二）基础资料整理
处理企业将审核时段内反映各环节生产信息的全部台账、原始凭证等基础资料按种类、生成时间汇总：
1.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入厂、入库情况的全部基础记录及原始凭证（如：入库基础记录表、交接记录单、购销合同、资金往来凭证、销售票据等）；明细汇总（包括时间、交售者名称、联系方式、回收种类、规格、数量、重量、价格等）。
2.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情况的全部基础记录（如：出库基础记录表、拆解处理生产线领料单、生产线或工位作业记录等）；明细汇总（包括时间、拆解处理车间、生产线或工位、种类、规格、数量、重量等）。
3.拆解产物入库情况的全部基础记录（如：入库基础记录表、库房交接记录、二次加工的出库及入库基础记录等）；明细汇总。
4.拆解产物处理情况的全部基础记录及原始凭证（如：出库、出厂基础记录表、库房交接记录、购销合同、销售发票、资金往来凭证、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等）；明细汇总（包括时间、接收单位名称、联系方式、拆解产物种类、规格、数量、重量、价格等）。
5.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和拆解产物的全部称重地磅单。
6.工人考勤记录、工资清单或凭证。
7.主要生产设备运行记录、污染防治设备运行记录、视频监控系统运行记录、电表运行记录等设备运行情况记录。
二、自查
申报前，处理企业应当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情况进行自查。自查工作可以结合日常生产活动按日、周或者月开展，也可以在每季度提交申报材料前集中开展。
（一）台账和资金自查
1.对审核时段内的原始台账、资金往来凭证等书面资料，应当核实拆解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种类和数量、拆解产物处理情况；对于发现的问题，应当查找原因，作出说明，并附必要的证明材料。
2.对各种类、各规格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及其拆解产物，应当进行物料核算自查，验证拆解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数量是否合理；对于物料核算产生的偏差，应当查找原因，作出说明，并附必要的证明材料。
3.对关键拆解产物、消耗臭氧层物质和危险废物类拆解产物的转移或处理情况，应当对下游企业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在书面合同中明确污染防治和处理要求，不得进行二次转移。
（二）视频录像自查
处理企业应当根据原始生产台账情况，对审核时段内视频录像进行自查，核对视频录像反映的拆解处理数量与台账记录是否相符，拆解处理过程是否规范。
（三）库房盘点
为校准审核的基准数据，处理企业应至少每个月对原料库房、拆解产物库房进行一次抽查盘点，确定库房记录情况与实物是否相符（账物相符），以及库房记录情况与财务记录情况是否相符（账账相符）。
（四）自查扣减
通过台账和资金自查、视频录像自查、库房盘点等自查工作，按日统计不属于专项资金申领范围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和不符合规范拆解处理要求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拆解处理数量（详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情况审核工作指南（试行）》中附件2），对所对应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种类、规格、数量、所在位置、存在的问题等进行汇总，形成自查记录，样式见附表1。其中，通过视频录像自查扣减的，应记录视频录像对应的点位或工位名称、问题发生的时间（具体到秒）、对应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种类、规格、数量等信息。自查记录必须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受委托人签字须同时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
三、提交专项资金申报季度审核资料
起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处理审核申请报告，填写《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情况表》（见附表2），向所在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规定的有关单位报送申请专项资金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种类和数量。
根据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审核工作要求，准备审核时段内所需的其他工作资料，如原始生产台账、汇总信息、原始凭证、视频录像、自查情况记录等，做好迎接审核的准备。

附表1
     年   季度自查扣减记录汇总表（示例）
处理企业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签字）：
	日期
	扣减情形
	产品类别
	扣减数量（台）
	产品规格
	问题说明
	所在位置
	发生时间
	备注

	2025.02.01
	专项资金支持范围之外的产品
	废电视机-1
	3
	19寸液晶显示器
	缺少线路板
	液晶拆解线2号工位
	09:08:01/10:18:01/...
	

	
	拆解处理过程不规范
	废电视机-2
	2
	25寸CRT电视机
	荧光粉手机不完全
	CRT拆解线1号工位
	13:18:11/16:48:23/...
	

	...
	...
	...
	...
	...
	...
	...
	...
	

	总计
	-
	废电视机-1
	-
	-
	-
	-
	-
	

	
	
	废电视机-2（CRT）
	-
	-
	-
	-
	-
	

	
	
	废电视机-2（非CRT）
	-
	-
	-
	-
	-
	

	
	
	废冰箱
	-
	-
	-
	-
	-
	

	
	
	废洗衣机-1
	-
	-
	-
	-
	-
	

	
	
	废洗衣机-2
	-
	-
	-
	-
	-
	

	
	
	废空调
	-
	-
	-
	-
	-
	

	
	
	废台式电脑主机
	-
	-
	-
	-
	-
	

	
	
	废CRT电脑显示器
	-
	-
	-
	-
	-
	

	
	
	废液晶电脑显示器
	-
	-
	-
	-
	-
	

	
	
	其他废电脑
	-
	-
	-
	-
	-
	



附表2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情况表
（正 面）
审核时段：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一、处理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资格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资格证书有效期
	

	处理设施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审核时段内容资格证书变更情况：



	二、处理企业资格许可年处理能力

	废电视机/台
	废冰箱/台
	废洗衣机/台
	废空调/台
	废电脑/套
	合计处理能力/台

	
	
	
	
	
	

	许可年处理能力变更情况（各种类发生一次或多次变更的，需逐一说明）：




	三、拆解处理数量

	类别
	回收量/台
	实际拆解处理量/台
	自查扣减量/台
	处理企业确认申报专项资金的规范拆解处理量/台

	废电视机-1
	
	
	
	

	废电视机-2（CRT）
	
	
	
	

	废电视机-2（非CRT）
	
	
	
	

	废冰箱
	
	
	
	

	废洗衣机-1
	
	
	
	

	废洗衣机-2
	
	
	
	

	废空调
	
	
	
	

	废台式电脑主机
	
	
	
	

	废CRT电脑显示器
	
	
	
	

	废液晶电脑显示器
	
	
	
	

	其他废电脑
	
	
	
	

	我公司对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全部责任。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
公章：
年    月    日




（反面）
	四、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意见

	种类
	核定规范拆解处理量/台（套）

	废电视机-1
	

	废电视机-2
	

	废冰箱
	

	废洗衣机-1
	

	废洗衣机-2
	

	废空调
	

	废电脑
	

	备注：







	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认：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废电视机-1”指14寸及以上且25寸以下阴极射线管（黑白、彩色）电视机；“废电视机-2”指25寸及以上阴极射线管（黑白、彩色）电视机，各尺寸等离子电视机、液晶电视机、OLED电视机和背投电视机；“废电视机-2（CRT）”指属于“废电视机-2”的CRT电视机；“废电视机-2（非CRT）”指属于“废电视机-2”的非CRT电视机
2.“废洗衣机-1”指单桶洗衣机和脱水机（3公斤<干衣量≤10公斤）；“废洗衣机-2”指双桶洗衣机、波轮式全自动洗衣机、滚筒式全自动洗衣机（3公斤<干衣量≤10公斤）
3.“其他废电脑”指主机显示器一体形式的台式微型计算机和便携式微型计算机“废电脑”的核定规范拆解处理量指主机显示器分体形式的台式微型计算机（以套数计）及“其他废电脑”的数量之和。

附件2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情况审核报告
（参考格式）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名称：                                    

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章）：                                    



年      月      日

一、基本情况
（一）处理企业基本信息
处理企业成立时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处理设施地址、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厂区占地面积、人员及排班情况、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证书颁发时间和有效期、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种类和能力（包括总能力及各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理能力）、视频监控及数据信息系统建设情况等。
首次报送时填写完整信息，后续报送时需要对发生变更的情况作出说明。
（二）处理工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资格许可证书等资料，说明处理企业各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工艺流程和主要拆解处理设备等情况。
建议尽量采用拆解处理工艺流程图表示，配以简洁文字说明处理工艺特点或优于同行业设备工艺的特色等。
首次报送时填写完整信息，后续报送时需要对发生变更的情况作出说明。
（三）环境保护措施
说明环境监测计划执行情况（如委托的监测结果、监测频次等），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拆解产物委托处理情况等环境保护措施情况。
（四）接受公众监督情况
处理企业是否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情况及其公示公告形式。
二、回收处理情况审核评价
（一）回收数量和收购来源
重点关注：审核时段处理企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实际回收量、回收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不符合附件2“一（一）情形1”的数量和原因、审核时段处理企业确认符合要求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量和回收来源情况。
（二）拆解处理过程评价
根据审核工作情况，说明审核时段内处理企业拆解处理生产过程情况。包括：生产管理规范性、台账规范性、拆解处理过程规范性、信息系统及视频监控系统运行情况等。对不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处理情况作出说明。
（三）拆解产物去向评价
1.重点关注：关键拆解产物是否及时处理，关键拆解产物未及时处理完毕的解决方案等。关键拆解产物去向是否符合生态环境要求，对不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处理方式作出说明。
2.审核时段其他拆解产物的产生量、处理量、库存量、处理情况和去向评价。
关键拆解产物产生、处理情况表

	关键拆解产物
	审核时段产生量/吨
	累计产生量D/吨
	累计处理量E/吨
	库存量F=D-E/吨
	1年内累计产生量B/吨
	是否在1年内处理完毕

	CRT玻璃
	
	
	
	
	
	

	CRT锥玻璃
	
	
	
	
	
	

	保温层材料
	
	
	
	
	
	

	压缩机
	
	
	
	
	
	

	电动机
	
	
	
	
	
	

	印刷电路板
	
	
	
	
	
	

	液晶面板
（液晶屏）
	
	
	
	
	
	

	光源
	
	
	
	
	
	

	冷凝器
	
	
	
	
	
	

	蒸发器
	
	
	
	
	
	

	[image: ]
	
	
	
	
	
	


三、审核情况
（一）审核资料
在本指南实施后首次报送时，说明采用的审核资料情况，后续报送时需要对发生变更的情况作出说明。
如果开展了延伸审核、扩展审核，需说明所使用的资料情况及其原因。
（二）审核方式、审核程序、审核要点和工作规范
在本指南实施后首次报送时，根据本地区审核工作方案，说明审核的工作形式、审核程序、审核要点、工作规范和审核校验等内容。后续报送时，对当次审核的要点、校验等内容进行说明。
（三）具体审核工作说明重点关注：
1.台账、资金往来规范性审核情况
明确审核范围和比例，对审核的台账、资金往来等情况的规范性给出评价。
2.物料核算情况
对审核日的抽样样本进行物料核算，对有无异常情况作出说明。有异常情况的，应当说明处理的方式和结果。
3.视频审核情况
说明视频审核的点位、时间，对有无异常情况作出说明。有异常情况的，应当说明处理的方式和结果。
四、审核结论
按照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数量核定原则，给出审核认定结论。对拆解处理数量进行扣减的，应当说明按照何种扣减规则进行扣减。
五、存在问题
审核过程中发现的日常管理、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其他问题。

                       企业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种类和数量审核情况表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名称
	审核时段实际拆解天数（天）
	审核
比例（%）
	审核天数（天）
	审核视频总时长（小时）
	是否超年许可能力生产
	处理企业申报情况
	审核情况

	
	
	
	
	
	
	回收数量（台/套）
	实际拆解量（台/套）
	信息系统
记录拆解量（台/套）
	自查
扣减量（台/套）
	处理企业确认量（台/套）
	扣减拆解量（台/套）
	扣减原因
	核定规范处理量（台/套）

	1.1 废电视机-1
	
	
	
	
	
	
	
	
	
	
	
	
	

	1.2 废电视机-2
	
	
	
	
	
	
	
	
	
	
	
	
	

	其中：1.2.1 CRT 电视机
	
	
	
	
	
	
	
	
	
	
	
	
	

	其中：1.2.2 非CRT电视机
	
	
	
	
	
	
	
	
	
	
	
	
	

	2. 废冰箱
	
	
	
	
	
	
	
	
	
	
	
	
	

	3.1 废洗衣机-1
	
	
	
	
	
	
	
	
	
	
	
	
	

	3.2 废洗衣机-2
	
	
	
	
	
	
	
	
	
	
	
	
	

	4. 废空调
	
	
	
	
	
	
	
	
	
	
	
	
	

	5.1 废台式电脑（套）
	
	
	
	
	
	
	
	
	
	
	
	
	

	其中：5.1.1 台式电脑主机（台）
	
	
	
	
	
	
	
	
	
	
	
	
	

	其中：5.1.2 CRT 电脑显示器
	
	
	
	
	
	
	
	
	
	
	
	
	

	其中：5.1.3 液晶电脑显示器（台）
	
	
	
	
	
	
	
	
	
	
	
	
	

	5.2 其他废电脑（台）
	
	
	
	
	
	
	
	
	
	
	
	
	

	合计
	
	
	
	
	
	
	
	
	
	
	
	
	




- 1 -

- 2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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